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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AE_A4_E8_c80_305283.htm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开展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

工作的通知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 建立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对保障儿童安全，规范玩具市场秩序，提高玩具产品质量整

体水平，促进玩具行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

据国家质检总局2005年第198号公告《关于实施强制性产品认

证的玩具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自2007年6月1日起

，凡列入目录的玩具产品（产品适用范围及其所对应的海

关HS编码详见附件1），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标

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

他经营活动中使用。为切实加强对列入目录玩具产品的强制

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确保玩具产品强制性认证制度的全面

顺利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玩具

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开展玩具产

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是保证列入目录玩具产品强制

性产品认证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保证玩具产品安

全的重要措施。各级质检部门要从保障玩具产品质量安全和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切实加强领导，周密组

织部署，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确保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

证行政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二、继续做好宣传、推动和积极



引导工作。各级质检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深入到玩具生产

及销售企业进行宣传，将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

关规定及时告知尚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生产、销售企业

，督促其尽快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并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

自觉购买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目录内玩具产品；要充分发

挥新闻舆论的教育作用，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有关强制性

产品认证的法律法规和质检部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所

取得的工作成效以及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知识。各级质检部

门要在今年6月1日前后掀起宣传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新高潮，要下大力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及时

将国家方便企业申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关政策、措施传达

给社会各界。为此，国家认监委编写了统一的强制性产品认

证宣传通稿（见附件2），请各级质检部门以此为蓝本，统一

对外宣传口径，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同时，对强制性产品认

证行政执法检查中查处的违法行为要及时组织曝光，震慑违

法行为。 三、及时报告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工

作总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直属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各省级质检部门）要认真做

好辖区内6种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调查摸底和信息统计

工作，要认真总结交流，将开展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

政执法工作情况，包括总体情况、取得经验、存在问题、建

议及典型案例等，于2007年12月底前报送国家认监委。 四、

把握政策，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各级质检部门在开展玩具产

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以下政策

界限： （一）列入目录的玩具产品范围以我委2006年第6号公

告《关于玩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所发布的6种



玩具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所确定的适用范围为准。具体可参考

我委2007年第9号公告《关于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定

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